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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 

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2024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召开。本次会议采取

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现场会议在北京市西城区西

长安街 88 号中国人保大厦召开；网络投票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本公司全体 A股股东提供投票平台。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3 人，代表股

份 358亿 9979万4284股，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.18%。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；王廷科董事长主持会议。本公

司在任董事 14 人，出席 13 人，独立董事高永文因其他公务未能

出席本次会议；本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3 人；公司董事会秘

书出席会议。部分高级管理人员、人力部主要负责人、方达见证

律师、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点票监察

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。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审议通过《关于集团公司董事与监事 2022年度薪酬清算方

案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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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票 35,898,172,68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95483%； 

反对票 347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969%； 

弃权票 1,273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3548%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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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
 

本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召开。本次

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现场会议在北京市

西城区西长安街 88 号中国人保大厦召开；网络投票系通过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提供

投票平台。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8 人，代表股

份 35,465,620,467 股，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0.195432%。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；王廷科董事

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。本公司在任董事 14 人，出席 14 人；本公

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2 人，独立监事李慧琼因其他公务安排未

能出席会议；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、相关部门负责人、方达见

证律师、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点票监察员及其他有关人员

列席了会议。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王廷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

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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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票 35,167,019,69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158056%； 

反对票 290,895,57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820218%； 

弃权票 7,705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26%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赵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

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302,738,303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540732%； 

反对票 155,176,96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437542%； 

弃权票 7,705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26%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李祝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

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231,436,5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39687%； 

反对票 226,478,75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38587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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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票 7,705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26%。 

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肖建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

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235,506,50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51163%； 

反对票 222,415,25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27129%； 

弃权票 7,69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08%。 

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王清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

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4,384,956,8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6.952926%； 

反对票 1,072,964,943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3.025366%； 

弃权票 7,69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08%。 

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苗福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

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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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票 35,000,903,36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689669%； 

反对票 454,385,233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281199%； 

弃权票 10,331,86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9132%。 

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王少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

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242,162,743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69931%； 

反对票 215,752,5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08343%； 

弃权票 7,705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26%。 

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喻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

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4,381,114,8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6.942093%； 

反对票 1,076,800,443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3.036181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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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票 7,705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26%。 

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宋洪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

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239,712,743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63023%； 

反对票 218,209,02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615269%； 

弃权票 7,69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08%。 

十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崔历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

非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203,459,93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260804%； 

反对票 254,461,9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717489%； 

弃权票 7,698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07%。 

十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徐丽娜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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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票 35,345,680,073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61812%； 

反对票 112,241,79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16481%； 

弃权票 7,698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07%。 

十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王鹏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335,300,79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32546%； 

反对票 119,994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3834%； 

弃权票 10,325,36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9114%。 

十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贝多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5,923,225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2657%； 

反对票 1,998,5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5635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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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票 7,69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08%。 

十四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高平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6,307,46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3741%； 

反对票 1,614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4551%； 

弃权票 7,698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708%。 

十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0,980,36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58720%； 

反对票 2,43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686%； 

弃权票 12,207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34420%。 

十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0,980,36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5872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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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票 2,433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6860%； 

弃权票 12,207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34420%。 

十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0,986,86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58739%； 

反对票 2,426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6841%； 

弃权票 12,207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34420%。 

十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7,900,96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8234%； 

反对票 162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457%； 

弃权票 7,557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309%。 

十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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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票 35,457,866,76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8137%； 

反对票 191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540%； 

弃权票 7,562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323%。 

二十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集团 2024年度公益捐赠计划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7,868,86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8143%； 

反对票 191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54%； 

弃权票 7,560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317%。 

二十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聘请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

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6,514,86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4326%； 

反对票 1,545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4357%； 

弃权票 7,560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31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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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集团资本规划（2024-2026年）的

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5,454,698,22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9203%； 

反对票 196,845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0555%； 

弃权票 10,725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30242%。 

此外，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《2023 年度董事尽职报告》、

《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（暨尽职报告）》、《集团 2023

年度偿付能力有关情况报告》和《2023 年度关联交易整体情况

和集团内部交易评估报告》。 

 

 

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28 日 

 
  



13 
 

 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 

本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4年 11月 26日召

开。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现场会议

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8 号中国人保大厦召开；网络投票系

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本公司全体 A 股

股东提供投票平台。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,003 人，代表

股份 36,234,767,343 股，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1.934639%。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；赵鹏副董事长

主持本次股东大会。本公司在任董事 13 人，出席 12 人，执行董

事李祝用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会议；本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

出席 3 人；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、相关部门负责人、方达见证

律师、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点票监察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

席了会议。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。 

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丁向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

行董事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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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票 36,025,745,2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423145%； 

反对票 196,355,22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541897%； 

弃权票 12,666,90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34958%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》 

各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票 36,231,653,04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91405%； 

反对票 567,60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1567%； 

弃权票 2,546,70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7028%。 

 

 

2024 年 11 月 26 日 

 


